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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委員會得否就共用部分，訴請返還

不當得利或請求損害金？

文/劉孟錦律師.楊春吉 

【問題】 

一樓的屋主將後面的空地加

蓋鐵皮屋，與原本一樓店家相

連，然後在出租給餐廳業者使

用，管委會是否可以要求，屋主

支付違建部分的所得歸管委會所

有(後面空地部分為大樓之公設

土地，所有權是歸所有住戶)?另

如果屋主不願意支付，管委會該

如何處理？  

  

【解析】 

    按「無法律上之原因而受利

益，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利益。雖有法律上之原因，而其

後已不存在者，亦同。」「因故

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按公

寓大廈管理委員會既經公寓大廈

管理條例於第 38條第 1項明定有

當事人能力，自應認其就本於公

寓大廈管理條例所定職責所生之

私法上糾紛，無論保管、使用或

收益，均有訴訟實施權。本件被

上訴人建南公寓大廈管委會主張

上訴人乙○○不法占用建南公寓

大廈共用部分之一樓庭院即系爭

土地，依據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9

條第 2項、第 4項、第 10 條第 2

項前段、第 23 條之規定、建南公

寓大廈規約第 2 條第 1 款第 2

目、第 2款、第 8條第 1項第 9

款、第 3項之約定 (見原審北調

字卷第 22、24、25 頁)及民法第

179 條、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

定，請求上訴人乙○○返還不當

得利或損害金，固得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為實體判決」「惟按所

謂『當事人適格』，係指具體訴

訟可為當事人之資格，得受本案

之判決而言。此種資格，稱為訴

訟實施權或訴訟行為權。判斷當

事人是否適格，應就該具體之訴

訟，依當事人與特定訴訟標的之

法律關係定之。一般而言，訴訟

標的之主體通常為適格之當事

人。雖非訴訟標的之主體，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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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訴訟標的之權利或法律關係有

管理或處分權者，亦為適格之當

事人。 

    又在給付之訴，只須原告主

張對被告有給付請求權者，其為

原告之當事人適格即無欠缺。本

件上訴人係主張伊受區分所有權

人之委託，管理系爭大樓共同使

用部分，包含系爭屋頂突出物在

內，該屋頂突出物遭被上訴人無

權占有使用云云，則其本於管理

權提起訴訟並為實施訴訟之行

為，主張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

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屋頂突出

物，同時主張依不當得利及侵權

行為之法律關係，對被上訴人有

相當於租金之損害金或不當得利

之請求權，訴請給付該損害金或

不當利得。而依規約第五條、第

十二條、第四十八條之約定及公

寓大廈管理條例第九條第二項、

第四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上訴人就系爭屋頂突出

物有管理權，為原判決確定之事

實。所謂『管理』，通常包含保

管、使用及收益。系爭屋頂突出

物既為光復大樓全體區分所有權

人所共有，上訴人就本件訴訟，

無論返還系爭屋頂突出物抑損害

金或不當得利之請求，固非該訴

訟標的法律關係之主體，但對於

系爭屋頂突出物既有管理權，則

其本於管理系爭屋頂突出物所生

之私法上爭議，無論為保管、使

用或收益，均有訴訟實施權，依

前揭說明，即為適格之當事人。

原判決就返還系爭屋頂突出物部

分，認上訴人為適格之當事人，

固屬正確，但就損害金或不當得

利部分，卻以上訴人非權利主體

為由，認其當事人不適格，於法

自有未合。上訴論旨，指摘於其

不利部分之原判決為不當，求予

廢棄，非無理由。」分別為民法

第 179 條、第 184 條第 1項前段

定有明文及臺灣高等法院97年01

月 22 日 96 年度重上字第 76號民

事判決、最高法院 96 年 08 月 16

日 96 年度台上字第 1780 號民事

判決所揭示，是公寓大廈管理委

員會，非不得為原告，就公寓大

廈共用部分，依民法第 179 條、

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訴

請返還不當得利或請求損害金；

惟苟有占有之正當權源，並非無

權占有，訴請返還不當得利或請

求損害金，自屬無據（註一）。

從而，本案中的系爭空地，苟為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 條第 4 款

（註二）所稱之共用部分，而非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 條第 3 款

（註三）所稱之專有部分，亦均

非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條第 5

款（註四）所稱約定專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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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7 條（註五）

不得為約定專用部分及分管契約

標的（註六）者，且本案中的一

樓屋主，亦無占有之正當權源，

本案中的管理委員會，自得依民

法第 179 條、第 184 條第 1項前

段之規定，訴請返還不當得利或

請求損害金。 

  

【註解】 

註一：臺灣高等法院 97 年 01 月

22 日 96 年度重上字第 76

號民事判決：「惟上訴人

乙○○就系爭土地既有占

有之正當權源，並非無權

占有，已如前述，則被上

訴人建南公寓大廈管委會

請求上訴人乙○○返還不

當得利或損害金 315 萬

8,971元及自95年 1月2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年

息 5%計算之利息，暨自 95

年 1 月 21 日起，至上訴人

乙○○騰空返還系爭土地

之日止，按月給付 5 萬

2,650 元部分，係屬無據，

亦屬不應准許。」參照。 

註二：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 條

第 4 款：「本條例用辭定

義如下：四、共用部分：

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

之其他部分及不屬專有之

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

用者。」參照。 

註三：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 條

第 3 款：「本條例用辭定

義如下：三、專有部分：

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

有使用上之獨立性，且為

區分所有之標的者。」參

照。 

註四：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 條

第 5 款：「本條例用辭定

義如下：五、約定專用部

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

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

使用者。」參照。 

註五：公寓大廈管理條例

第 7 條：「公寓大廈共用

部分不得獨立使用供做專

有部分。其為下列各款

者，並不得為約定專用部

分：一、公寓大廈本身所

占之地面。二、連通數個

專有部分之走廊或樓梯，

及其通往室外之通路或門

廳；社區內各巷道、防火

巷弄。三、公寓大廈基礎、

主要樑柱、承重牆壁、樓

地板及屋頂之構造。四、

約定專用有違法令使用限

制之規定者。五、其他有

固定使用方法，並屬區分

所有權人生活利用上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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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之共用部分。」參照。 

註六：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83年06月03日釋字第349

號解釋文：「最高法院四

十八年度台上字第一○六

五號判例，認為『共有人

於與其他共有人訂立共有

物分割或分管之特約後，

縱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

人，其分割或分管契約，

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

在』，就維持法律秩序之

安定性而言，固有其必

要，惟應有部分之受讓人

若不知悉有分管契約，亦

無可得而知之情形，受讓

人仍受讓與人所訂分管契

約之拘束，有使善意第三

人受不測損害之虞，與憲

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有違，首開判例在此範圍

內，嗣後應不再援用。至

建築物為區分所有，其法

定空地應如何使用，是否

共有共用或共有專用，以

及該部分讓與之效力如

何，應儘速立法加以規

範，併此說明。」參照。 

   

 

 

 

-靜思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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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622 號： 
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二年九月十八日聯席會議決議
違憲？ 

司法院大法官於九十九年九月十日舉行之第一三六四次會議中，

就：司法院大法官於九十五年十二月二十九日舉行之第一二九七次會

議中，就魏０堯等十二人為贈與稅事件，認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二年度

裁字第一五八九號裁定及九十二年度判字第一五四四號判決所適用之

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二年九月十八日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決議，有牴觸憲

法第七條、第十五條、第十九條等之疑義，聲請解釋案，作成釋字第

六二二號解釋。 

解 釋 文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所揭示之

租稅法律主義，係指人民應依法

律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率、

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

稅之義務，迭經本院解釋在案。

中華民國六十二年二月六日公布

施行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三

年內贈與具有該項規定身分者之

財產，應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而

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並

未規定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

對其課徵贈與稅。最高行政法院

九十二年九月十八日庭長法官聯

席會議決議關於被繼承人死亡前

所為贈與，如至繼承發生日止，

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贈與稅

者，應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

發單課徵贈與稅部分，逾越上開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之規

定，增加繼承人法律上所未規定

之租稅義務，與憲法第十九條及

第十五條規定之意旨不符，自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應不予援用。 

解釋理由書 

最高行政法院決議如經法官

於裁判上援用，應認其與命令相

當，得為憲法解釋之對象（本院

釋字第三七四號、第五一六號、

第六二０號解釋參照）。本件據以

聲請解釋之確定終局裁判中，最

高行政法院九十二年度裁字第一

五八九號裁定援用聲請人所指摘

之同院九十二年九月十八日庭長

法官聯席會議決議，為其裁定駁

回之理由。又最高行政法院九十

二年度判字第一五四四號判決，

形式上雖未載明援用上開決議，

然其判決理由關於應以繼承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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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發單課徵贈與稅之

論述及其所使用之文字，俱與該

決議之內容相同，是該判決實質

上係以該決議為判斷之基礎。而

上開決議既經聲請人具體指摘其

違憲之疑義及理由，自得為解釋

之客體。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

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本件聲請應予以受理（本院釋字

第三九九號、第五八二號解釋參

照），合先敘明。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

依法律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

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

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

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率、

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

要件，以法律明文規定。是應以

法律明定之租稅構成要件，自不

得以命令為不同規定，或逾越法

律，增加法律所無之要件或限

制，而課人民以法律所未規定之

租稅義務，否則即有違租稅法律

主義。最高行政法院以決議之方

式表示法律見解者，亦須遵守一

般法律解釋方法，秉持立法意旨

暨相關憲法原則為之；逾越法律

解釋之範圍，而增減法律所定租

稅義務者，自非憲法第十九條規

定之租稅法律主義所許（本院釋

字第六二０號解釋參照）。 

六十二年二月六日公布施行

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

（八十八年七月十五日修正為二

年）內贈與下列個人之財產，應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

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

本法規定徵稅：一、被繼承人之

配偶。二、被繼承人依民法第一

千一百三十八條及第一千一百四

十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三、

前款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將

符合該項規定之贈與財產視為被

繼承人之遺產，併計入遺產總

額。究其立法意旨，係在防止被

繼承人生前分析財產，規避遺產

稅之課徵，故以法律規定被繼承

人於死亡前一定期間內贈與特定

身分者之財產，於被繼承人死亡

時，應視為遺產，課徵遺產稅。

該條並未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所

為贈與，尚未經稽徵機關發單課

徵贈與稅者，須以繼承人為納稅

義務人，使其負繳納贈與稅之義

務。 

稅捐稽徵法為稅捐稽徵之通

則規定，該法第十四條規定：「納

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其

依法應繳納之稅捐，應由遺囑執

行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

管理人，依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

序，繳清稅捐後，始得分割遺產

或交付遺贈（第一項）。遺囑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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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

理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

清繳之稅捐，負繳納義務（第二

項）。」依該條第一項之規定，被

繼承人生前尚未繳納之稅捐義

務，並未因其死亡而消滅，而由

其遺囑執行人、繼承人、受遺贈

人或遺產管理人，於被繼承人遺

有財產之範圍內，代為繳納。遺

囑執行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

遺產管理人係居於代繳義務人之

地位，代被繼承人履行生前已成

立稅捐義務，而非繼承被繼承人

之納稅義務人之地位。惟如繼承

人違反上開義務時，依同條第二

項規定，稽徵機關始得以繼承人

為納稅義務人，課徵其未代為繳

納之稅捐。是被繼承人死亡前業

已成立，但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

徵之贈與稅，遺產及贈與稅法既

未規定應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

人，則應適用稅捐稽徵法第十四

條之通則性規定，即於分割遺產

或交付遺贈前，由遺囑執行人、

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理

人，就被繼承人之遺產，依法按

贈與稅受清償之順序，繳清稅

捐。違反此一規定者，遺囑執行

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

理人始應就未繳清之贈與稅，負

繳納義務。又稅捐債務亦為公法

上之金錢給付義務，稽徵機關作

成課稅處分後，除依法暫緩移送

執行及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九條第

二項所規定之情形外，於繳納期

間屆滿三十日後仍未繳納，經稽

徵機關移送強制執行者，則應依

行政執行法第十五條規定，以被

繼承人之遺產為強制執行之標

的。另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七條第

一項規定，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

為贈與人，但贈與人行蹤不明，

或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且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財產可供執行

者，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故

若被繼承人（贈與人）無遺產可

供執行者，稽徵機關尚得依前開

規定，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課

徵贈與稅。至依上開規定已納之

贈與稅，其與繼承人依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十五條應繳納之遺產

稅，仍有同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之適用。 

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贈與

特定人財產，稅捐稽徵機關於其

生前尚未發單課徵贈與稅者，被

繼承人死亡後，其贈與稅應如何

課徵繳納之問題，最高行政法院

九十二年九月十八日庭長法官聯

席會議決議略謂：「被繼承人於死

亡前三年內為贈與，於贈與時即

負有繳納贈與稅之義務，贈與稅

捐債務成立。被繼承人死亡時，

稅捐稽徵機關縱尚未對其核發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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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處分，亦不影響該稅捐債務之

效力。此公法上之財產債務，不

具一身專屬性，依民法第一千一

百四十八條規定，由其繼承人繼

承，稅捐稽徵機關於被繼承人死

亡後，自應以其繼承人為納稅義

務人，於核課期間內，核課其繼

承之贈與稅。至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十五條及第十一條第二項僅規

定上開贈與財產應併入計算遺產

稅及如何扣抵贈與稅，並未免除

繼承人繼承被繼承人之贈與稅債

務，財政部八十一年六月三十日

台財稅第八一一六六九三九三號

函釋關於：『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

內之贈與應併課遺產稅者，如該

項贈與至繼承發生日止，稽徵機

關尚未發單課徵時，應先以繼承

人為納稅義務人開徵贈與稅，再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及第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辦理』部分，

與前開規定尚無牴觸。」此決議

關於被繼承人死亡前所為贈與，

如至繼承發生日止，稽徵機關尚

未發單課徵贈與稅者，應以繼承

人為納稅義務人，發單課徵贈與

稅之部分，逾越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十五條之規定，增加繼承人法

律上所未規定之租稅義務，與憲

法第十九條及第十五條規定之意

旨不符，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應不予援用。至上開決議所採之

見解是否導致贈與稅與遺產稅之

課徵違反平等原則，已無庸審

究。又上開贈與稅之課徵及執

行，應分別情形適用稅捐稽徵法

第十四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七

條及行政執行法第十五條規定，

併予指明。項規定，應不受理，

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翁岳

生 大法官 林永謀 王和雄 謝

在全 賴英照 余雪明 曾有田 廖

義男 徐璧湖 彭鳳至 林子儀 許

宗力 許玉秀 

 

抄魏○堯等十二人聲請書 

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

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

第一項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

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 

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最高行政法院民國（下同）

九十二年九月十八日庭長法官聯

席會議決議（下稱「系爭決議」，

參照附件一）略以：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十五條之狀況，被繼承人

於死亡前三年內為贈與，被繼承

人死亡時，稅捐稽徵機關縱尚未

對其核發課稅處分，亦不影響該

稅捐債務之效力，稅捐稽徵機關

於被繼承人死亡後，自應以其繼

承人為納稅義務人，於核課期間

內，核課其繼承之贈與稅。至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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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一

條第二項僅規定上開贈與財產應

併入計算遺產稅及如何扣抵贈與

稅，並未免除繼承人繼承被繼承

人之贈與稅債務。 

聲請人為聲請 鈞院大法官

解釋系爭決議，違反租稅法律主

義，侵害人民財產權並違反平等

原則，發生牴觸憲法第十九條、第

十五條、第七條等規定之疑義，導

致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

遭受不法侵害，應宣告系爭決議不

予適用。 

二、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

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 

1.緣聲請人等十二人之被繼承人

魏○來於八十五年九月二日死

亡，其生前於八十二年至八十

四年間領有土地徵收補償費，

經財政部臺灣省南區國稅局

（下稱南區國稅局）查得被繼

承人分別於八十二年五月六日

至同年月二十七日移轉現金新

臺幣（下同）一百萬元及五十

萬元予其媳婦魏陳○雀；八十

三年五月七日及同年六月十八

日由聲請人魏○棣向魏○來在

台南市第三信用合作社（下稱

台南三信）西門分社開立之活

期儲蓄存款帳戶具名提領現金

五百萬元及一百萬元，以魏○

來涉有贈與情事，且未依規定

申報贈與稅，乃依查得資料核

定贈與總額為八十二年度一百

五十萬元、八十三年度為六百

萬元，贈與稅額八十二年度五

萬四千三百元、八十三年度為

八十四萬二千二百五十元，並

以全體繼承人（即聲請人等十

二人）名義發單補徵。 

聲請人不服申請復查未獲

變更，遞經訴願決定均予維

持，遂向高雄高等行政法院起

訴，經該院分別以九十一年度

簡字第八五號（八十二年度贈

與稅事件，附件二）及九十一

年度訴字第一五號（八十三年

度贈與稅，附件三）等判決駁

回聲請人之訴。聲請人不服，

復向最高行政法院提起上訴，

經該院審理後於九十二年十一

月十三日分別以九十二年度裁

字第一五八九號裁定（八十二

年度贈與稅事件，附件四）及

九十二年度判字第一五四四號

判決（八十三年度贈與稅，附

件五）等確定終局裁判駁回上

訴確定。 

前揭確定終局裁判中，最

高行政法院九十二年度裁字第

一五八九號裁定明白表示：

「……被繼承人於死亡前三年

內為贈與，於贈與時即負有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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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贈與稅之義務，贈與稅捐債

務成立。被繼承人死亡時，稅

捐稽徵機關縱尚未對其核發課

稅處分，亦不影響該稅捐債務

之效力。此公法上之財產債

務，不具一身專屬性，依民法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規定，由

其繼承人繼承，稅捐稽徵機關

於被繼承人死亡後，自應以其

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於核課

期間內，核課其繼承之贈與

稅。……此為本院九十二年九

月份庭長法官聯席會議之決

議。」（該裁定第三至四頁，

附件四）又系爭決議雖未經九

十二年度判字第一五四四號判

決明白適用，然觀其內容仍可

知悉該判決係引用該決議駁回

聲請人上訴（該判決第六頁，

附件五），可知系爭決議實質

上確經該院駁回聲請人上訴之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 

2.按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有

左列情形之一者，得聲請解釋

憲法……二 人民、法人或政

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

遭受不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

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

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發生有牴

觸憲法之疑義者。」而最高法

院或最高行政法院之決議，如

經確定終局判決中所適用，即

相當於命令而具有抽象之一般

性拘束力，得為違憲審查之對

象，屬前述司法院大法官審理

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

稱之「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

之命令」，此有 鈞院釋字第

三七四號解釋理由書、釋字第

五一六號解釋可資參照。 

本件聲請人認為南區國稅

局對其被繼承人魏○來死亡前

三年內對法定親屬之贈與，應

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

前段視為遺產課徵遺產稅，卻

予以課徵贈與稅，使其憲法上

所保障之財產權、平等權及受

依法定程序課徵租稅之保障等

權利，遭受不法侵害。經依法

定程序行政救濟並提起前揭訴

訟，對於最高行政法院之確定

終局裁判所適用之系爭決議發

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爰依據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

條第一項第二款，合併聲請 

鈞院大法官解釋，合先說明。 

（二）涉及之憲法條文 

按本件行為時（八十二、八

十三年度）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

五條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三

年內贈與下列個人之財產，應於

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

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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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徵稅：一 被繼承人之配

偶。二 被繼承人依民法第一千

一百三十八條及第一千一百四十

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三 前

款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嗣

後於八十八年七月十五日修正

為：「被繼承人死亡前二年內贈

與下列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

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

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法規

定徵稅：一 被繼承人之配偶。

二 被繼承人依民法第一千一百

三十八條及第一千一百四十條規

定之各順序繼承人。三 前款各

順序繼承人之配偶。（第一項）

八十七年六月二十六日以後至前

項修正公布生效前發生之繼承案

件，適用前項之規定。（第二

項）」；行為時同法第十一條第

二項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三

年內贈與之財產，依第十五條之

規定併入遺產課徵遺產稅者，應

將已納之贈與稅與土地增值稅連

同按郵政儲金匯業局一年期定期

存款利率計算之利息，自應納遺

產稅額內扣抵。但扣抵額不得超

過贈與財產併計遺產總額後增加

之應納稅額。」修正內容主要係將

行為時第十五條之死亡前贈與法定

親屬之年限由三年改為二年，並增

列第二項，另第十一條第二項之年

限配合修正，合先說明。 

系爭決議認為被繼承人死亡

前三年內，對行為時（下同）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段各款

所列之人（下稱法定親屬）所為

之贈與，如該項贈與至繼承發生

日止，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

時，應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開

徵贈與稅，而非納入遺產課徵遺

產稅。此一方式是否為遺產及贈

與稅法所定之課徵方式，容有疑

義，而有違反憲法第十九條所定

租稅法律主義之虞。又遺產稅與

贈與稅徵收，攸關人民財產權之

保障，如缺乏法律依據或不合比

例原則，可能涉及侵害人民受憲

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之財產權之疑

義。就平等原則而言，法律既然

將死亡前三年內對特定人之贈與

「擬制」為遺產，則屬已將不同

事物（贈與及遺產）作相同對待

（視為遺產），此時系爭決議再

將被視為遺產之死亡前三年內贈

與，再與一般贈與等視之，則是

否有違反憲法第七條所揭示之平

等原則，亦值得予以討論。 

三、聲請解釋憲法之理由及聲請

人對本案所持之立場與見解 

（一）聲請解釋憲法之理由 

本件所涉之問題，係被繼承

人死亡前三年內，對法定親屬所

為之贈與，如該項贈與至繼承發

生日止，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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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否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

開徵贈與稅？此一問題可能解決

方式有二：第一種方式認為應該

先發單課徵，以繼承人為納稅義

務人開徵贈與稅，再比照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扣抵。

第二種方式認為此時被繼承人於

死亡前三年內所為贈與，在遺產

稅稅制中，於被繼承人死亡之事

實發生時，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十五條已經被擬制為遺產，因

此只須課徵遺產稅，毋須再課徵

贈與稅。以上兩種方式不同，因

而產生本件系爭決議之爭議。 

系爭決議認為：「……被繼

承人於死亡前三年內為贈與，於

贈與時即負有繳納贈與稅之義

務，贈與稅捐債務成立。被繼承

人死亡時，稅捐稽徵機關縱尚未

對其核發課稅處分，亦不影響該

稅捐債務之效力。此公法上之財

產債務，不具一身專屬性，依民

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規定，由

其繼承人繼承，稅捐稽徵機關於

被繼承人死亡後，自應以其繼承

人為納稅義務人，於核課期間

內，核課其繼承之贈與稅。至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一

條第二項僅規定上開贈與財產應

併入計算遺產稅及如何扣抵贈與

稅，並未免除繼承人繼承被繼承

人之贈與稅債務，財政部八十一

年六月三十日台財稅第八一一六

六九三九三號函釋關於：「被繼

承人死亡前三年內之贈與應併課

遺產稅者，如該項贈與至繼承發

生日止，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

時，應先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

開徵贈與稅，再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辦理」部分，與前開規定尚無牴

觸。」即採取前述第一種方式，惟

聲請人認為系爭決議所採方式有牴

觸憲法之處，分述如下： 

1.系爭決議有牴觸憲法第十九條

之處： 

按憲法第十九條所謂：「人

民有依法律納稅之義務。」即一

般所稱租稅法律主義，依據釋字

第三八五號解釋：「憲法第十九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律納稅之義

務，固係指人民有依據法律所定

之納稅主體、稅目、稅率、納稅

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義

務之意」；釋字第四九六號解釋：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

法律納稅之義務」，係指人民有

依法律所定要件負繳納稅捐之義

務或享減免繳納之優惠而言。稅

法之解釋，應本於租稅法律主義

之精神，依各該法律之立法目

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

稅之公平原則為之。」而遺產及

贈與稅法分別規定遺產稅及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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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之納稅主體、稅目、稅率、納

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為使人

民負納稅義務之法律。 

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贈與

法定親屬之財產，贈與時無從預

見何時贈與人將死亡，故原本於

贈與時即負有繳納贈與稅之義

務，贈與稅捐債務成立，固無爭

論。然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

條：「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贈

與下列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

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

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法規

定徵稅……」根據此一規定，本

未區分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贈

與之財產是否已依法申報贈與並

繳納贈與稅，均於被繼承人死亡

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

其遺產總額依法徵稅。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被繼

承人死亡前三年內贈與之財產，

依第十五條之規定併入遺產課徵

遺產稅者，應將已納之贈與稅與

土地增值稅連同按郵政儲金匯業

局一年期定期存款利率計算之利

息，自應納遺產稅額內扣抵。但

扣抵額不得超過贈與財產併計遺

產總額後增加之應納稅額。」不

過係特別規定於該贈與行為已納

贈與稅時，須自應納遺產稅額內

扣抵之規定。因此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與第十五條連

結解釋之結果，發生原本已繳納

之贈與稅因被繼承人死亡而轉化

為遺產稅之一部分，而使遺產稅

與贈與稅發生兩者扣抵之效果，

贈與稅因贈與之財產被視為遺產

後，併入計算遺產總額計算遺產

稅，不再發生原有贈與之效力而

不再另課徵贈與稅。蓋此時遺產

稅之徵收始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十五條規定之目的，至於贈與稅

是否徵收並非該規定所關心者。

此由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一條第

二項但書「但扣抵額不得超過贈

與財產併計遺產總額後增加之應

納（遺產）稅額。」即已納贈與

稅者扣抵額仍不能超過「贈與財

產併計遺產總額後增加之應納

（遺產）稅額」之原則規定，可

得知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贈與

法定親屬之財產，仍以併入其遺

產總額，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

課徵遺產稅為原則加以佐證。 

反之若被繼承人死亡時，稅

捐稽徵機關尚未對其核發課徵贈

與稅處分，此時因被繼承人死亡

一事發生，將原本屬於「贈與」

之財產發生擬制為被繼承人遺產

之效果，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

產稅，至於原應徵之贈與稅則因

被繼承人死亡一事發生，依據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因該贈

與被視為遺產，即失其贈與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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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不再予以課徵贈與稅，以免

重複課稅，且符合實質課稅原

則。由此無法由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十一條第二項推出：本未申

報、繳納贈與稅者必須依此先開

單繳稅再予以扣抵之結論。蓋縱

使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贈與之

財產已納贈與稅，該贈與之財產

仍應依照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

條先納入遺產，以計算遺產稅後

再予以抵扣已納贈與稅，贈與稅

亦不復存在，若原本未納贈與稅

時，則亦僅須將該贈與視為被繼

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

而無庸論其原本所應負擔之贈與

稅。 

因此系爭狀況適用法律之順

序，乃是先不問該死亡前三年內

之贈與是否已申報並繳納贈與

稅，先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

條前段全部均視為遺產，併入遺

產總額課稅；再區分該贈與之財

產是否已申報並繳納贈與稅，決

定有無已納贈與稅扣抵規定之適

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一條第

二項）。至於未依法申報並繳納

贈與稅者，無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十一條扣抵規定適用，自應回復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段之

規定，將該未依法申報並繳納贈

與稅者，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

併入其遺產總額，依遺產及贈與

稅法規定徵稅，此為依據法律所

定之課徵方式。 

又查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為

贈與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三

條可知；被繼承人於死亡前三年

贈與法定親屬財產時，被繼承人

即為贈與人，本應由被繼承人負

擔此一租稅債務，惟因納稅義務

人死亡後，此一租稅債務由繼承

人繼承，故對繼承人而言，此一

贈與稅債務係繼受而來。而遺產

稅之納稅義務人為繼承人，因此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段所

定之狀況，將死亡前三年內之贈

與視為遺產，納入遺產總額併計

遺產稅。此時繼承人並非基於對

被繼承人租稅債務之繼承，而係

因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

段將該類贈與視為遺產，併入遺

產總額中課稅，而基於繼承人固

有之地位，依照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一條須對所繼承之遺產繳納遺

產稅。由上所論，可見二者之納

稅根據不同，因此雖然係對同一

財產負擔稅捐債務，但兩者納稅

主體、稅目、稅率及所得享受之

優惠亦有不同。而遺產及贈與稅

法既然已經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

三年內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應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

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

法規定徵稅，當然係指課徵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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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而非贈與稅之意。 

惟系爭決議卻認為稅捐稽徵

機關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先以其

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於核課期

間內，核課其繼承之贈與稅，再

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一條第

二項扣抵。此一方式顯然違反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段規定

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將該贈與

財產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

其遺產總額，依法徵稅之處理方

式，且將原本之納稅義務人為繼

承人認為係基於繼承其被繼承人

之租稅債務而負有納稅義務，亦

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段

所定之納稅義務人為繼承人本身

有別，系爭決議有違憲法第十九

條所示之租稅法律主義，至為顯

然。 

2.系爭決議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

之處： 

遺產繼承制度，旨在使與被

繼承人具有特定身分關係之人，

於被繼承人死亡之後，因身分而

取得被繼承之財產，藉以保障繼

承人之權利（釋字第四三七號解

釋參照），因此繼承制度為受憲

法制度性保障之財產權。而人民

之財產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十

五條所明文規定，國家課稅之作

用，係對人民財產權之侵害，形

式上稅捐機關不得以無明確法律

授權之行政命令作為課稅之依

據，蓋關於人民之權利義務包括

財產權及納稅義務等事項，應以

法律定之。而實質上必須符合比

例原則以及量能課稅與實質所得

課稅之公平原則，始具正當性。 

遺產稅之徵收，係對於人民

因繼承制度所取得及保障之財產

而收取稅捐之行為，形式上必須

有稅法之依據，實質上稅法之規

範亦必須能達成公平原則並符合

比例原則始足當之。被繼承人死

亡前三年內贈與法定親屬之財

產，本質上並非遺產定義之「被

繼承人死亡時遺有之財產」，然

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仍規

定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

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

額，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徵

稅，無非係為防止人民藉贈與逃

漏遺產稅，蓋此時遺產稅之徵收

始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

段規定之主要目的。至於贈與稅

是否徵收並非該規定所關心者，

因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一條第二

項之扣抵規定，對此等狀況實質

上此時僅有課徵遺產稅之結果，

而無使其負擔贈與稅之意思。 

對於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

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稅捐稽徵

機關尚未對其核發課稅處分時，

此一贈與依前述規定視為被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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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徵

稅，但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

前段並未規定此時須先課徵贈與

稅，而同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亦不

過為已納贈與稅者如何於遺產稅

中扣抵之規定，且該條規定扣抵

之結果，亦將導致實質上無庸課

徵贈與稅之結果，亦可得知因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及

第十五條第一項連結解釋後，僅

係為對死亡前三年內贈與法定親

屬之財產課徵遺產稅及已納贈與

稅扣抵之依據，無法作為系爭決

議所採擇之課稅方式之法律依

據，系爭決議有違反租稅法律主

義之處已如前述。 

又對於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

內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視為被

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

課稅之目的，既然僅係為追求課

徵遺產稅以避免藉贈與方式逃避

遺產稅，從而系爭決議認為應先

開單課徵贈與稅，再比照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扣抵之

規定，亦僅為達成課徵遺產稅之

目的。既然直接納入遺產總額課

稅與先課徵贈與稅再自遺產稅中

扣抵等兩種方式，均能達成課徵

遺產稅之目的，系爭決議所採擇

之方式顯然係造成人民形式上須

負擔二次租稅債務以及重複繳

納、扣抵之煩。另就國家行政成

本而論，也造成國家必須先開單

課徵贈與稅及徵收後，又再將該

贈與納入遺產稅再次徵收，並予

以扣抵之稅務資源重複與耗費；

以行政救濟而言，對於死亡前三

年內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分別

以不同處分課徵贈與稅與遺產

稅，亦將可能導致同一爭執事實

（如爭執是否為贈與）必須由行

政救濟機關分別處理，不但造成

行政救濟資源之浪費，亦可能產

生裁判之歧異，以上均足證系爭

決議所採擇之方式，對於人民財

產權之侵害較重而不合乎比例原

則，亦缺乏法律根據，自有違憲

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自難

予以適用。 

3.系爭決議有牴觸憲法第七條之

處： 

按釋字第五六五號解釋稱：

「國家對人民稅捐之課徵或減

免，係依據法律所定要件或經法

律具體明確授權行政機關發布之

命令，且有正當理由而為合理之

差別規定者，與租稅法定主義、

平等原則即無違背。」足徵稅法

之規定亦必須合乎平等原則。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段：「被

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贈與下列個

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人死亡

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

其遺產總額，依本法規定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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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對於被繼承人死亡前三

年內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是否

已經繳納贈與稅，一律於被繼承

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

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法律規

定徵稅，縱使生前已繳納贈與稅

者亦不例外。則於被繼承人死亡

後，該等贈與不復為贈與，而被

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係為追求

防止人民藉贈與逃漏遺產稅之政

策目的。 

既然該贈與已被視為遺產，

不再發生稅法上贈與之效果即課

徵贈與稅，縱使被繼承人死亡前

三年內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已繳

納贈與稅者，依照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扣抵之規定，

亦使原本已發生並繳納之贈與稅

發生與遺產稅之公法債務中扣抵

後，僅有遺產稅而不生原有贈與

稅之效果。惟系爭決議認為若被

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贈與之財產

未繳納贈與稅者，仍應先繳納贈

與稅後，再予以扣抵，係使該被

視為遺產之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

內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原本「贈

與」之效力復活。 

此等贈與既然已因被繼承人

死亡被視為遺產，然依照系爭決

議之見解，不但認為被繼承人死

亡前三年內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

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應被視為遺

產，同時原有應發生贈與之效力

亦不因此消滅。相較於被繼承人

死亡時遺有之財產或被繼承人死

亡前三年內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

已納贈與稅者或一般贈與，依照

遺產及贈與稅法，「不歸楊則歸

墨」，僅各自發生遺產或贈與在

租稅上之效力，並無同時「既是

贈與又是遺產」之概念，然而系

爭決議創設一「既是贈與又是遺

產」之概念用於「被繼承人死亡

前三年內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未

納贈與稅者」，並依據系爭決議

內容處理，相較於各自發生效力

之遺產或贈與，此一處理方式又

無正當理由足以說明應將此類贈

與予以差別待遇，實已違反憲法

平等原則。 

（二）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立場

與見解 

系爭決議有前述牴觸憲法之

虞，然而如何解決此一狀況，仍

有待討論。聲請人認為：被繼承

人死亡前三年內之贈與，實質上

雖為贈與，但在法律擬制之範圍

內應併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

稅，而非課徵贈與稅，而非系爭

決議所認應先課徵贈與稅再於遺

產稅中扣抵之課稅方式。蓋本件

行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

前段：「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

贈與下列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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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

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法規

定徵稅……」，而所謂「視為被

繼承人之遺產」之「視為」，乃

將具類似性質，而實質不同之法

律事實，以法律「擬制」方式強

行規定，賦予相同法律效果之立

法，如本件死亡前三年內贈與之

財產，即在被繼承人死亡時被擬

制為遺產。實質不同之法律事

實，如贈與及遺產，原本應發生

不同之法律效果（贈與稅及遺產

稅），不過在法律擬制範圍內，

則發生法律所擬制之相同法律效

果，除法律另為特別規定外，被

擬制之法律事實，不得再發生其

原應發生，但與法律擬制之法律

效果不同之法律效果，乃法律「擬

制」之當然解釋。 

行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

五條前段規定：「被繼承人死亡

前三年內贈與下列個人之財產，

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

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

依本法規定徵稅……」，並非規

定：「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贈

與下列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

人死亡時，將該贈與價額，併入

其遺產總額，依本法規定計算遺

產稅……」。因此經行為時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段規定

「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者，實

質上雖為「贈與」，但在法律擬

制之範圍內，則應併入遺產總

額，課徵遺產稅，而非課徵贈與

稅。此觀行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十一條第二項前段規定：「被

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贈與之財

產，依第十五條之規定併入遺產

課徵遺產稅者……」自明。該條

項後段規定：「應將已納之贈與

稅連同按當地銀錢業通行之一年

期定期存款利率計算之利息，自

應納遺產稅額內扣抵。但扣抵額

不得超過贈與財產併計遺產總額

後增加之應納稅額……」，並非

規定「應將已納或應納之贈與

稅……，自應納遺產稅額內扣

抵……」，故僅為避免重複課稅，

就已繳納贈與稅者，其稅款如何

抵繳應納之遺產稅，所為規定，

不能作為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

贈與之財產，依第十五條之規定

「視為遺產」，併入遺產課徵遺

產稅者，如該項贈與至繼承發生

日止，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

時，應先行課徵贈與稅之依據。 

查系爭決議無非係採取財政

部八十一年六月三十日台財稅第

八一一六六九三九三號函釋前段

之見解：「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

內之贈與應併課遺產稅，如該項

贈與至繼承發生日止，稽徵機關

尚未發單課徵時，應先以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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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納稅義務人開徵贈與稅，再依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及第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辦理」，然該函

釋超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

規定範圍，使法律擬制應課徵遺

產稅之贈與財產，仍發生贈與行

為之課稅效果，顯然以行政函釋

代替租稅法律，既不符行為時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意旨，與「擬制」

之法理暨租稅法律主義之原則亦

有不符；該函釋既與憲法所示之

租稅法律主義，則以此為據之系

爭決議自屬違憲，應不予適用。

此一見解亦有最高行政法院九十

一年度判字第一五八八號（附件

六）、二一九七號判決所採用，

可資參照。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數 

附件一：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二年

九月份庭長法官聯席會

議決議內容影本乙份。 

附件二：高雄高等行政法院九十

一年度簡字第八五號判

決影本乙份。 

附件三：高雄高等行政法院九十

一年度訴字第一五號判

決影本乙份。 

附件四：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二年

度裁字第一五八九號裁

定影本乙份。 

附件五：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二年

度判字第一五四四號判

決影本乙份。 

附件六：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一年

度判字第一五八八號判

決影本乙份。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五月十三日 

 

（附件四） 

最高行政法院裁定       

九十二年度裁字第一五八九號 

右當事人間因贈與稅事件，

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一年八

月三十日高雄高等行政法院九十

一年度簡字第八五號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裁定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理 由 

一、按對於適用簡易程序之裁判

提起上訴或抗告，須經本院

許可，且該許可以訴訟事件

所涉及之法律見解具有原則

性者為限，行政訴訟法第二

百三十五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上訴意旨略以：都市計

畫法第五十條之一規定係在

闡明政府徵收公共設施保留

地而發給之補償費，除免徵

所得稅外，如在配偶或直系

親屬間因贈與而移轉者，並

可免徵贈與稅，此規定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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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於公共設施保留地本身

之贈與，因公共設施保留地

被徵收而取得之補償費，法

律上屬於該土地變價之結

果，如有發生直系親屬間之

贈與而移轉之情形，當然有

其適用而免予核課贈與稅，

否則即違反平等原則及比例

原則。又依行為時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十五條前段規定，

實質上雖為「贈與」，但在

法律擬制之範圍內，則應併

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而非課徵贈與稅，此觀同法

第十一條第二項前段規定自

明。財政部八十一年六月三

十日台財稅第八一一六六九

三九三號函釋，逾越行為時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規

定之範圍，使法律擬制應課

徵遺產稅之贈與財產，仍發

生贈與行為之課稅效果，顯

以行政函釋代替租稅法律，

既不符該法第十五條及第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之意旨，亦

有違租稅法律之原則。請廢

棄原判決，並撤銷訴願決定

及原處分等語。 

三、查都市計畫法第五十條之一

前段係規定公共設施保留地

因徵收取得之加成補償費，

僅免徵所得稅，並非免徵遺

產稅及贈與稅；而後段規定

以繼承或配偶、直系血親間

之贈與而移轉時，尚為公共

設施保留地者，始有其適

用，並不包括因土地被徵收

而取得之補償費所為之贈

與，此為本院一貫之見解，

並無歧異。又按「凡經常居

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

國民，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

或境外之財產為贈與者，應

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

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三條第

一項所明定。被繼承人於死

亡前三年內為贈與，於贈與

時即負有繳納贈與稅之義

務，贈與稅捐債務成立。被

繼承人死亡時，稅捐稽徵機

關縱尚未對其核發課稅處

分，亦不影響該稅捐債務之

效力。此公法上之財產債

務，不具一身專屬性，依民

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規

定，由其繼承人繼承，稅捐

稽徵機關於被繼承人死亡

後，自應以其繼承人為納稅

義務人，於核課期間內，核

課其繼承之贈與稅。至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及第十

一條第二項僅規定上開贈與

財產應併入計算遺產稅及如

何扣抵贈與稅，並未免除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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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繼承被繼承人之贈與稅

債務。財政部八十一年六月

三十日台財稅第八一一六六

九三九三號函釋關於：「被

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之贈與

應併課遺產稅者，如該項贈

與至繼承發生日止，稽徵機

關尚未發單課徵時，應先以

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開徵贈

與稅，再依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十五條及第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辦理」部分，與前開規

定尚無牴觸，此為本院九十

二年九月份庭長法官聯席會

議之決議。查本件法律爭點

既經本院明確表示法律見解

在案，已無法律見解是否具

有原則性之爭議問題。是本

件上訴難謂符合行政訴訟法

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二項「訴

訟所涉及之法律見解具有原

則性」之規定，揆諸首揭說

明，本件上訴不應許可，其

上訴難謂合法，應予駁回。 

四、依行政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九

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零四

條、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

條、第七十八條、第八十五

條第一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十一月十三日 

（附件五） 

最高行政法院判決       

九十二年度判字第一五四四號 

右當事人間因贈與稅事件，

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一年八

月三十日高雄高等行政法院九十

一年度訴字第一五號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理 由 

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以上訴人等之父魏○來於民國

（下同）八十五年九月二日死

亡，其生前於八十二年至八十四

年間，領有鉅額土地徵收補償費

約新臺幣（下同）十億元，惟繼

承人等未申報相當之遺產，經被

上訴人調查鉅額資金流向，查得

被繼承人魏○來在臺南市第三信

用合作社西門分社（以下稱台南

三信西門分社）開立之活期儲蓄

存款帳戶分別於八十三年五月七

日及同年六月十八日由上訴人魏

○棣具名提領現金五百萬元及一

百萬元，魏○棣稱係其父、母之

徵收補償款分配所得，被上訴人

以魏○來涉有贈與情事，乃依查

得資料核定贈與總額六百萬元

（下稱系爭金額），贈與稅額八

十四萬二千二百五十元，並以全

體繼承人即上訴人等名義發單補

徵。惟上訴人僅係代為兌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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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如何得僅以由何人兌領即

認係贈與該人，更何況未見受贈

人之帳戶有該大筆資金，且被上

訴人認定八十二年至八十五年間

被繼承人仍有購買無記名存單，

並陸續由上訴人等人兌領，是否

有本件到期續存之金額，被上訴

人亦未斟酌，難謂無重複計算之

虞。另都市計畫法第五十條之一

規定係在闡明政府徵收公共設施

保留地而發給之補償費，除免徵

所得稅外，如在配偶或直系親屬

間因贈與而移轉者，並可免徵贈

與稅，此規定並非僅限於公共設

施保留地本身之贈與，因公共設

施保留地被徵收而取得之補償

費，法律上屬於該土地變價之結

果，如有發生直系親屬間之贈與

而移轉之情形，當然有其適用而

免予核課贈與稅，否則即違反平

等原則及比例原則。請撤銷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等語。 

被上訴人則以：經查被繼承

人魏○來於臺南三信西門分社活

期儲蓄存款帳戶確分別於八十三

年五月七日及同年六月十八日由

上訴人魏○棣具名提領現金五百

萬元及一百萬元，合計六百萬

元，業經提領人魏○棣稱係父

親、母親之徵收補償款分配所

得，有被上訴人機關八十七年八

月十日之談話筆錄可稽。上訴人

主張受贈人並未收受任何現金乙

節，核不足採。又受贈人所受贈

者為贈與人因土地被徵收而取得

之補償費，此與受贈標的為公共

設施保留地，兩者標的不同，上

訴人主張適用都市計畫法第五十

條之一規定免徵贈與稅，顯係曲

解法律條文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斟酌全辯論意旨及調查證據

之結果，以：查魏○來生前在臺

南三信西門分社開立之活期儲蓄

存款帳戶分別於八十三年五月七

日及同年六月十八日由上訴人魏

○棣具名提領現金五百萬元及一

百萬元，合計六百萬元，魏○隸

於被上訴人機關詢問時，亦陳明

係其父、母之土地徵收補償款分

配之結果無訛，此有被上訴人機

關之調查報告及魏○棣八十七年

八月十日之談話筆錄附原處分卷

可稽，洵堪認定；且本件查無系

爭資金回流被繼承人魏○來之證

據，是上訴人否認魏○棣有收受

系爭現金，並主張係繼承人代為

兌領云云，自不足採。其次，上

訴人之被繼承人縱曾於八十二年

至八十五年間有購買無記名定期

存單之情事，然就其係以本件存

單屆滿後之資金所購乙節，上訴

人亦無法提出相關證據資料以供

查證，自無法認上訴人之主張為

真實，是上訴人此之主張，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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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採。次按，都市計畫法第五十

條之一規定：「公共設施保留地

因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徵收取

得之加成補償，免徵所得稅；因

繼承或因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

與而移轉者，免徵贈與稅或遺產

稅。」既僅明文規定「公共設施

保留地」之贈與始有免徵贈與稅

或遺產稅之適用，則上訴人主張

徵收補償費係公共設施保留地之

變價結果，應為相同處理，尚非

有據。蓋公共設施保留地既經徵

收補償，則該補償費即無如公共

設施保留地本身在使用上受有限

制（參照都市計畫法第五十一

條），自無再予以租稅優惠之理

由。申言之，該規定租稅優惠類

型有二，一者為「加成補償部分」

免徵所得稅；一者為「公共設施

保留地」於繼承、贈與取得時租

稅優惠，補償費受領後，即可就

加成補償部分，享有免徵所得稅

之優惠，其租稅優惠目的已實

現，自無再就轉為補償費以後發

生之繼承、贈與行為，重覆予以

租稅優惠之理，否則一再就該補

償費為贈與等行為，則租稅優

惠，將無止境（最高行政法院八

十一年度判字第二三九八號判

決、八十三年度判字第一二九四

號判決參照）。故上訴人主張公

共設施保留地經徵收之補償費，

亦應有上開法律規定之適用，否

則，有違平等及比例原則云云，

即非可採。被上訴人以被繼承人

魏○來生前涉有贈與情事，且未

依規定申報贈與稅，依查得資料

核定贈與總額六百萬元，贈與稅

額八十四萬二千二百五十元，並

以其繼承人即上訴人等名義發單

補徵，洵無違誤。復查決定，未

准變更原處分，訴願決定予以維

持，並無不合。上訴人起訴意旨

求為撤銷，非有理由，而予駁回。

經核並無不合。 

上訴意旨除執前詞外，並

以：依行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十五條前段規定，實質上雖為「贈

與」，但在法律擬制之範圍內，

則應併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

稅，而非課徵贈與稅，此觀同法

第十一條第二項前段規定自明。

另財政部八十一年六月三十日台

財稅第八一一六六九三九三號函

釋，逾越行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十五條規定之範圍，使法律擬

制應課徵遺產稅之贈與財產，仍

發生贈與行為之課稅效果，顯以

行政函釋代替租稅法律，既不符

該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之意旨，亦有違租稅法律之

原則云云。 

本院查：按「凡經常居住中

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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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之財產

為贈與者，應依本法規定，課徵

贈與稅。」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三條第一項所明定。被繼承人於

死亡前三年內為贈與，於贈與時

即負有繳納贈與稅之義務，贈與

稅捐債務成立。被繼承人死亡

時，稅捐稽徵機關縱尚未對其核

發課稅處分，亦不影響該稅捐債

務之效力。此公法上之財產債

務，不具一身專屬性，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四十八條規定，由其繼

承人繼承，稅捐稽徵機關於被繼

承人死亡後，自應以其繼承人為

納稅義務人，於核課期間內，核

課其繼承之贈與稅。至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一條第二

項僅規定上開贈與財產應併入計

算遺產稅及如何扣抵贈與稅，並

未免除繼承人繼承被繼承人之贈

與稅債務，財政部八十一年六月

三十日台財稅第八一一六六九三

九三號函釋關於：「被繼承人死

亡前三年內之贈與應併課遺產稅

者，如該項贈與至繼承發生日

止，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時，

應先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開徵

贈與稅，再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十五條及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辦

理」部分，與前開規定尚無牴觸。

上訴人主張既應併入遺產總額課

徵遺產稅，即不得再課徵贈與

稅，洵無足採。又原判決對於本

件課徵贈與稅並未違反平等及比

例原則，業已敘述綦詳，上訴人

主張本件應適用都市計畫法第五

十條之一規定，免課贈與稅，係

其一己之見，洵無足採。另本件

係核課贈與稅，並非遺產稅，上

訴人主張系爭贈與稅縱違法課

徵，仍為被繼承人死亡前依法應

納之稅捐，依行為時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七條第一項前段及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應自遺產

總額中扣除云云，與本案無關。

原判決並無違背法令，上訴論

旨，指摘原判決違誤，求予廢棄，

非有理由，應予駁回。 

據上論結，本件上訴為無理

由，爰依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五十

五條第一項、第九十八條第三項

前段、第一百零四條、民事訴訟

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十一月十三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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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時事園地 

 

促進國有財產運用率  

各機關活化國有不動產可以轉租或委託經營或與

他人合作經營 

    為鼓勵各機關活化運用國有

財產，財政部於 99 年 10 月 11 日

突破國有公用不動產不得再轉提

供第三人使用之限制，同意各機

關因業務性質或機關需求，有提

供多元服務之必要，且經主管機

關同意者，可以將經管國有不動

產轉租或委託經營或與他人合作

經營或再提供第三人使用，期更

積極活化運用國有公用財產，發

揮財產效能，創造資產價值。 

國產局表示，為輔導各機關

就經管國有財產，從消極的靜態

管理，轉變為積極的活化運用，

於 98 年 7 月 3 日訂頒「國有公用

不動產收益原則」，規範國有公用

不動產提供使用之原則性事項，

包括出租及利用之辦理方式、對

價收取標準、契約約定內容、提

供使用期限等，供各機關辦理有

所依循，其中第 11 點未修正前，

限制承租人或使用人不得再轉租

或委託經營或與他人合作經營或

再提供第三人使用，惟因部分機

關反映，為提供多元服務需要，

出租廠商後，再由承租廠商統一

規劃並轉租其他店家進駐使用，

可節省履約管理等行政成本。為

解決法規與實務執行產生落差之

問題，提升辦理績效，再於 99 年

10 月 11 日修訂放寬限制。 

    未來，各機關為應業務性質

或機關需求，有提供多元服務之

必要時，不需再分開招商，依修

正後第 11 點規定，徵得主管機關

同意後，就可先招標單一廠商承

租，再引進其他服務廠商。此舉

大大增加各機關辦理活化資產之

誘因，應可提升辦理績效，更符

合李部長倡導之「公地公用、發

揮效能」理念，創造資產價值，

符合社會各界期待。 

(資料來源：財政部/20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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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知識權、促進學術研究   

司法院公開裁判書可以姓名查詢 
立法院三讀通過法院組織法

修正案，未來法院判決書應公布

當事人姓名，但不公布身分證字

號等個資。兒少、性侵案件當事

人，或國家、營業機密，則依相

關法令，仍不公開。 

司法院網站自民國 87 年起，

提供包含裁判書查詢系統供外界

查詢，但是自 96 年 7 月起，司法

院為兼顧個人隱私，不再提供人

名檢索，在當事人姓名部分都會

以甲ＯＯ、乙ＯＯ代替。 

司法院在提案說明時指出，

基於人民知的權利，除要求法庭

審判過程應公開外，裁判書公開

也是民眾監督法院裁判是否公

平、公正的機制，因此提案修正

法院組織法，規定各級法院及分

院，應定期出版，或以其他方式

公開裁判書。 

但若其他法律另有規範，如

兒童及少年福利法、少年事件處

理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國家

機密保護法、智慧財產法院組織

法等法律，明定裁判書中個人姓

名、國家機密、營業機密等內容

不得對外揭露，相關判決書還是

不能公布當事人姓名。 

修正條文中也規定，公開的

內容除了當事人姓名外，得不含

身分證字號與其他相關個人資

料。 

立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

集委員、國民黨立委呂學樟表

示，不宜公布的部分已經加以排

除，相關修法可以滿足民眾知的

權利，也不會影響到當事人權益。 

(資料來源：中央社 2010-11-05) 

 

 
資產管理公司參與拍賣取得不良債權抵押物及嗣

後出售    財政部：二交易階段計稅 
   財政部表示，營業稅就銷售行

為銷售額課稅，不論損益，因此

資產管理公司因參與拍賣或聲明

承受而取得抵押物，與嗣後出售

抵押物，分屬「處分不良債權」

及「銷售抵押物」二個銷售行為，

應依照二交易階段計徵營業稅。 

財政部說明，資產管理公司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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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執行名義金融機構不良債

權，向法院聲請強制執行，並聲

明參與分配強制執行所得金額

者，因參與分配而分得款項時，

不良債權將減少或消滅，因此參

與分配所得金額應屬資產管理公

司處分不良債權所收回的金額，

該公司應就法院分配金額大於不

良債權原始買價差額部分，依據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1

條第 1項本文等規定，按百分之

二課徵營業稅。 

但資產管理公司如果除了聲

明參與分配外，並參與拍賣或聲

明承受抵押物，且以債權全額抵

繳拍定價金，則應以抵押物拍定

價格作為處分不良債權的收回金

額，就該拍定價格大於不良債權

原始買價差額部分，按百分之二

稅率課徵營業稅。之後資產管理

公司銷售抵押物時，應以實際交

易價格認定銷售額。 

財政部指出，實務上資產管

理公司雖有在參與拍賣或聲明承

受抵押物前，就先行覓妥買主並

達成買賣該抵押物合意，事後並

依買賣契約書約定價格完成交易

的情形，不過，交易價格為第二

階段交易銷售額，不應以此交易

價格作為計算第一階段交易的銷

售額。另外，資產管理公司如果

屬於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第 21 條金融保險業、同法第 22

條特種飲食業等營業稅額計算，

銷售抵押物銷售額可依該法第 8

條第 1項第 22 款規定，免徵營業

稅。 

(資料來源/法源編輯室20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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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地方稅務局提醒自由職業者，應

依規定貼用印花稅票，以免受罰 

自由職業者如律師、會計師、稅務代理人、地

政士等業務上獲得報酬所開立之收據，必須貼用印

花稅票，如有應貼而未貼的情事被查獲，依印花稅

法規定，除補稅外應按漏貼稅額處 5倍至 15 倍罰

鍰。彰化縣地方稅務局提醒自由職業者，應依規定

貼用印花稅票，以免受罰。 

公辦市地重劃之抵費地出售，得以清冊

代替土地現值申報書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表示，為簡化土地增值稅申

報作業流程，並提升工作效率，財政部近日明釋「公

辦市地重劃之抵費地」出售時，得以「抵費地出售

清冊」代替土地現值申報書申報移轉現值，並由該

局於此清冊內查註相關資料後，當事人即可以此清

冊辦理產權移轉登記。該局又表示，此類土地申報

移轉現值應以實際出售價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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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不動產免申報土地增值稅、契稅 

依土地稅法規定，因繼承而移轉的土地，免

徵土地增值稅；又依契稅條例規定，繼承取得之

房屋非屬契稅課稅對象，所以繼承不動產無須辦

理土地增值稅及契稅申報。 

稅務局並表示，欠繳土地稅、房屋稅之不動

產，在欠稅未繳清前，不得辦理移轉登記，因此

民眾辦理繼承時，須先向國稅局申報遺產稅，再

持核發之遺產稅繳清或免稅證明書至稅務局一

樓全功能櫃台查註無欠地價稅、房屋稅後，始檢

同文件向土地管轄地政事務所申辦繼承登記。 

 

房屋稅籍登載所有權人名義變更係屬

產權移轉應課徵契稅。 

房屋稅籍登載所有權人名義變更應否課徵

契稅？據彰化縣地方稅務局表示：房屋原既以甲

名義向政府貸款申購，並以其名義設立房屋稅籍

有案，稅捐稽徵機關認定權屬，自應以其向政府

貸款申購及房屋稅籍之登載為準，現當事人申請

變更為乙所有，顯係產權移轉，其間如無買賣價

款之接受，自可視同贈與，課徵契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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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重劃可享受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

減免 

不論您的土地係依平均地權條例辦理重劃或核

准自辦市地重劃，例如員林都市計畫 184 公頃市地重

劃在辦理重劃期間或重劃完成後，均有稅捐上之優惠

措施。該局進一步表示，在地價稅方面，重劃土地在

辦理重劃期間致無法耕作或不能為原來之使用而無

收益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全免；辦理重劃完成後，還

可以享受自完成之日起減半徵收 2年地價稅之優惠。

在土地增值稅方面，重劃土地在重劃後第一次移轉

時，原納之重劃費用可以在計算土地漲價總數額時先

予以扣除，並依照計算後之稅額再減徵 40％。 

  該局提醒，如果您的土地在重劃期間並未影響原

來之使用，例如地上房屋仍繼續使用等，將不適用地

價稅或田賦全免之規定，仍以實際使用情形課徵地價

稅或田賦；另外重劃後第一次移轉申請減徵土地增值

稅時，請檢附土地謄本、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等足資

證明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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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營業用稅率課徵房屋稅的情形 

老王所有房屋因多年空置未使用，剛好朋

友需要場地放置貨品，便提供朋友做倉庫使

用，某日收到稅務局來函，該屋應以營業用稅

率課徵房屋稅，老王不解該屋並未作營業使

用，為何要以營業用稅率課徵房屋稅？  

除設有營業商號登記之房屋應課徵營業用

房屋稅外，尚有兩種情況：1、因房屋雖未辦營

業登記但堆置與營業有關之物品，供倉庫使

用，依規定應按營業用稅率課徵房屋稅。2、該

房屋原設有營業商號登記，該營業商號已停業

但未依法申請歇業註銷營業登記，屋主在未依

房屋稅條例第七條規定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房

屋使用情形變更以前，仍以營業用課徵房屋

稅。所以老王的房子供朋友做倉庫使用，屬於

第 1 種情形，依規定應按營業用稅率課徵房屋

稅。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特別提醒您，如果房屋

有增(改)建、拆除或使用情形變更，應在事實

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向房屋所在稅務局申報，可

確保稅籍正確，以免發生多繳稅之情事。繼續

按住家用稅率課徵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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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章房屋也要課徵房屋稅 

小王因去年住家空間不夠用，便在頂樓加蓋

一層，今天收到稅務局清查函通知有增建，自下

年度起增加房屋稅稅額，這是怎麼一回事？  

凡是於房屋頂樓、1 樓後面搭蓋建物，或將

騎樓封閉，或利用原有陽台加蓋以增加房屋使用

空間，依房屋稅條例規定，係附著於土地上並有

增加其使用價值之房屋，因此自行搭建之違章建

築，在未拆除前仍為房屋稅課徵對象。除合法申

請使用執照之房屋，應向地方稅稽徵機關申報設

立稅籍繳納房屋稅外，對於不合法之無照違章房

屋亦需申報課稅而無例外情形。由於民眾常疏於

主動申報，稽徵機關基於稅法規定及維護租稅公

平原則，每年均會依財政部規定，辦理房屋稅籍

及使用情形清查，如有上開增建情形被查獲，將

併入房屋稅籍課徵房屋稅，而房屋稅之完納，僅

表示納稅義務之履行，無法使違章房屋變成合

法。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特別提醒您，房屋納稅義

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 30 日內檢附有關

文件，向當地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現值及使用

情形，其有增建、改建亦同。若未依規定辦理申

報，因而發生漏稅者，除責令補繳應納稅額外，

應按所漏稅額處以 2 倍以下罰鍰。之情事。繼續

按住家用稅率課徵房屋。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236 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 年 2 月                                  民國 99 年 12 月 
 
   

http://www.chcland.org.tw   E-mail：chcland.org@msa.hinet.net 
33

消費者物價總指數 
中華民國 99 年 11 月   起用日期：99 年 12 月 8 日 

資料來源：台北市稅捐稽徵處網站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048年 921.2 914.9 901.0 901.8 901.0 886.0 859.6 815.6 790.8 803.3  826.3  828.3 

民國 049年 820.0 802.1 774.2 739.8 742.9 722.3 716.5 686.5 677.8 683.8  683.0  695.4 

民國 050年 694.1 681.2 681.2 676.0 675.6 675.6 678.6 670.5 661.0 656.1  661.8  668.0 

民國 051年 672.6 664.7 667.2 664.3 655.7 659.3 669.7 663.0 647.3 635.8  644.2  648.9 

民國 052年 643.0 642.7 640.7 636.9 642.7 648.1 656.1 654.9 635.0 635.8  643.4  645.0 

民國 053年 644.2 643.4 645.4 649.7 646.9 652.5 657.3 650.5 641.5 631.6  632.7  641.1 

民國 054年 649.7 651.7 654.1 651.7 648.1 645.0 644.2 640.3 637.3 642.7  641.1  637.3 

民國 055年 638.8 648.1 648.9 644.6 643.4 628.3 627.5 630.9 617.7 613.8  622.0  626.8 

民國 056年 622.0 610.6 621.3 622.4 620.2 615.2 607.2 608.6 602.4 605.4  606.1  600.3 

民國 057年 597.6 602.0 600.0 575.7 572.3 562.4 553.3 539.3 547.6 544.0  554.8  566.2 

民國 058年 561.5 554.2 556.2 553.6 560.0 555.0 543.7 532.9 533.4 489.1  511.2  535.3 

民國 059年 541.2 532.3 529.4 526.6 529.4 533.4 524.7 509.7 497.1 504.6  510.9  515.9 

民國 060年 506.8 508.7 511.2 512.4 511.7 511.7 511.4 503.0 503.2 499.7  501.1  502.5 

民國 061年 509.7 499.2 500.1 499.7 497.3 492.3 487.8 471.2 472.7 491.8  498.0  489.6 

民國 062年 502.7 495.5 497.1 489.8 483.6 478.6 465.2 455.3 436.9 404.9  397.0  394.7 

民國 063年 359.4 312.1 307.9 309.9 312.5 313.6 309.5 306.1 296.5 297.1  292.8  294.6 

民國 064年 297.3 297.0 299.5 297.5 297.3 290.8 290.8 289.7 290.0 286.4  288.7  293.9 

民國 065年 288.9 287.9 285.6 284.9 286.4 287.5 286.3 284.3 284.5 286.1  286.7  283.6 

民國 066年 279.9 275.4 276.5 274.5 273.3 264.9 264.6 253.5 257.1 259.9  264.4  265.7 

民國 067年 261.2 259.2 258.9 254.2 254.4 254.7 255.4 250.8 246.9 244.9  245.7  246.8 

民國 068年 246.0 244.8 241.6 236.9 234.9 232.5 230.4 224.5 217.5 218.1  221.2  219.4 

民國 069年 210.8 206.7 205.6 204.5 200.7 195.5 194.2 189.8 182.7 179.6  179.3  179.5 

民國 070年 171.8 168.9 168.2 167.5 168.1 166.6 165.9 164.3 162.3 163.3  164.4  164.6 

民國 071年 163.5 164.0 163.6 163.2 162.2 161.9 162.0 157.2 158.7 160.0  161.3  160.7 

民國 072年 160.6 159.1 158.4 157.7 158.8 157.6 159.4 159.5 159.0 159.1  160.4  162.6 

民國 073年 162.5 160.9 160.4 160.2 158.2 158.4 158.8 158.2 157.7 158.3  159.2  160.0 

民國 074年 159.9 158.6 158.6 159.3 159.9 160.1 159.9 160.6 158.0 158.2  160.4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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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075年 160.6 160.2 160.2 159.7 159.6 159.2 159.6 158.7 154.7 155.1  157.3  158.0 

民國 076年 158.4 158.7 160.0 159.4 159.4 159.2 157.4 156.1 155.6 157.0  156.6  155.0 

民國 077年 157.5 158.1 159.1 158.8 157.1 156.1 156.1 153.9 153.5 152.4  153.1  153.3 

民國 078年 153.3 151.9 151.6 150.2 149.1 149.5 150.2 149.0 145.2 143.8  147.6  148.6 

民國 079年 147.6 147.8 146.7 145.3 143.8 144.3 143.4 141.0 136.3 139.3  142.0  142.1 

民國 080年 140.6 139.7 140.4 139.5 139.1 138.7 137.8 137.5 137.3 135.9  135.5  136.8 

民國 081年 135.5 134.3 134.1 132.0 131.5 131.9 132.9 133.5 129.3 129.3  131.4  132.3 

民國 082年 130.7 130.3 129.9 128.4 128.9 126.4 128.6 129.2 128.3 127.8  127.5  126.5 

民國 083年 127.0 125.4 125.7 124.6 123.4 123.8 123.5 120.7 120.3 121.6  122.7  123.2 

民國 084年 120.7 121.2 121.0 119.3 119.5 118.2 118.9 118.6 117.9 118.2  117.7  117.8 

民國 085年 118.0 116.8 117.5 116.0 116.2 115.5 117.2 112.9 113.6 114.0  114.1  114.9 

民國 086年 115.7 114.5 116.2 115.4 115.3 113.4 113.5 113.6 112.9 114.4  114.7  114.6 

民國 087年 113.4 114.1 113.4 113.1 113.4 111.8 112.5 113.1 112.4 111.5  110.4  112.2 

民國 088年 113.0 111.8 114.0 113.2 112.9 112.7 113.5 111.8 111.7 111.1  111.4  112.1 

民國 089年 112.4 110.8 112.7 111.8 111.1 111.2 111.8 111.5 110.0 109.9  108.9  110.2 

民國 090年 109.8 111.9 112.2 111.3 111.3 111.4 111.7 111.0 110.5 108.9  110.2  112.1 

民國 091年 111.7 110.4 112.2 111.1 111.6 111.3 111.3 111.3 111.4 110.8  110.8  111.3 

民國 092年 110.5 112.1 112.4 111.2 111.3 111.9 112.4 112.0 111.6 110.8  111.3  111.3 

民國 093年 110.5 111.3 111.4 110.1 110.3 110.0 108.7 109.2 108.6 108.2  109.6  109.6 

民國 094年 109.9 109.2 108.9 108.4 107.8 107.4 106.2 105.4 105.3 105.4  107.0  107.2 

民國 095年 107.1 108.2 108.5 107.1 106.1 105.6 105.4 106.0 106.6 106.6  106.7  106.5 

民國 096年 106.7 106.3 107.6 106.3 106.1 105.5 105.7 104.3 103.4 101.2  101.8  103.1 

民國 097年 103.7 102.4 103.5 102.4 102.3 100.5 99.9 99.7 100.3 98.9  99.9  101.8 

民國 098年 102.2 103.7 103.6 102.8 102.4 102.5 102.3 100.5 101.2 100.8  101.5  102.0 

民國 099年 101.9 101.4 102.3 101.5 101.6 101.3 101.0 101.0 100.9 100.2  100.0   

 
 
 
 
 
 
 
 

*本會會刊自 99 年起改版，內容以專題論述為主，歡
迎各位賢達先進來稿，共同探討不動產法律、稅務、
登記或與民生有關重要議題。 

*本刊原刊登有關地政、稅務法令請至本會網站『最
新法令點』或『地政稅務彙刊』查閱；會務動態及
教育訓練講義電子檔，請至會員專區點閱。 


